
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
固审批函〔2023〕3号

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
2023年市本级审批权限内重点建设项目

审批绿色通道服务机制的通知

市直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、局相关科室（中心）：

为全面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市委五届五次、六

次、七次全会及市“两会”精神，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

资，确保 2023年市本级建设项目前期审批工作顺利推进并及早

开工建设，实现一季度开工率达到 70%以上、二季度开工率 100%

的目标任务。我局依托《固原市 2023年重点建设项目推进责任

清单》、《固原市 2023年建设项目落实责任清单》，结合实际

制定 2023年市本级审批权限内重点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服务

机制，通过进一步优化流程、简化环节、压缩时限，全面提高重

点建设项目审批效率，加快重点建设项目审批进程，确保 2023

年市本级建设项目前期审批工作顺利推进并及早开工建设。

现将《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3年市本级审批权限内重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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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服务机制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实际抓

好工作落实。

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3年 2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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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3年市本级审批权限内
重点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服务机制

为全面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市委五届五次、六次、

七次全会及市“两会”关于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的部署要

求，进一步优化流程、简化环节、压缩时限，全面提高重点建设

项目审批效率，加快重点建设项目审批进程，确保 2023年市本

级建设项目前期审批工作顺利推进并及早开工建设，结合实际制

定本服务机制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项目范围：

1、列入《固原市 2023年重点建设项目推进责任清单》的建

设项目；

2、列入《固原市 2023年建设项目落实责任清单》的建设项

目；

3、经项目管理部门确定新增列入 2023年度年度政府投资项

目计划中的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事项范围：覆盖项目申报立项、用地规划、勘验评审、

工程规划、联合图审到施工许可等全流程的审批事项。

二、服务措施

（一）畅通审批服务“绿色通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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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重点建设项目畅通项目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按照“急事急办、

特事特办”的原则，在符合政策规定的前提下，在各审批阶段对

项目开展“模拟审批”、“四多合一”、“容缺受理”、“告知承诺”、

“预约延时服务”等服务举措，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、提高审批

效率，推动重点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增效。针对争取中央预算内资

金、自治区财政统筹资金、上级厅局安排的各类专项资金以及地

方债资金的项目，及部分涉及耕地、林地、湿地及河道防洪重点

项目，深入运用“预批复”模式，全力保障项目前期工作顺利开

展，对满足一定条件的项目可运用“预批复”开展用地规划、工

程规划许可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招标等开工前各项工作，切实发

挥各项审批服务制度改革举措的集成效应。

（二）推行项目申报审批“一网通办”

综合运用宁夏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宁夏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管理平台，推行网上申报、网上受理、网上审批全流程

服务模式。对审批事项所需要件和办事指南网上公开，实施审批

环节、审批时限、审批进度公开化。对不熟悉、不习惯使用在线

审批监管平台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的项目单位，通过提

供现场指导、代办、帮办等方式完成网上申报，确保所有项目全

部通过网上进行申报、受理、办理。

（三）落实审批服务“帮办专员”制度

对重点建设项目的各阶段审批事项由各相关业务科室安排

专人紧密衔接，提供全程协助办理服务，实行“一对一”定期联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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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点对点”精准服务，前期一次性告知项目建设单位审批事项办理

流程、申报材料及审批时限。受理后，为项目单位提供业务咨询、

政策指引、申报代办等全方位全过程跟踪服务，进一步降低重点

建设项目单位跑办次数。同时，安排“帮办专员”提前介入、主动

对接，全程跟踪服务，全面了解重点建设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

问题，建立工作台帐，提出解决措施，用精准高效的审批服务倒

逼建设单位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推进项目及早开工建设。

（四）全流程压减项目审批时限

依据市委、政府对加快重点建设项目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深

化减环节、减材料、减时限的优化流程改革。依托宁夏投资项目

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宁夏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，全面推行

并联审批模式，实现各科室业务同步审查、同步办理、同步推进，

最大限度减少审批环节和审批时限。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四个阶段

全流程审批总时限控制在 60个工作日基础上压减至 54个工作日

内完成（不含申请人补充资料、文本修改完善、土地征收、政府

会议研究等时间）。各阶段审批事项及时限优化如下：

1、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（审批总时限为 12个工作日）：

（1）立项审批（审批总时限为 8个工作日）

1 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审批：于 2个工作日内完审批

（较承诺时限压缩 1个工作日）。

2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：于 2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批（较承诺时限压缩 1个工作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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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：于 4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

（较承诺时限压缩 1个工作日）。

（2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、建设项目用地规划

许可（审批总时限为 10个工作日）

1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审批：于 5个工作日内

完成（较承诺时限压缩 1个工作日）。

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：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

（较承诺时限压缩 1个工作日）。

2、工程建设许可阶段（审批总时限为 9个工作日）：

（1）结合民用建筑物修建防空地下室项目审批（或人防工

程易地建设审批）：于 4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（较承诺时限压缩

1个工作日）。

（2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：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

（较承诺时限压缩 1个工作日）。

（3）“多评一表”审批（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、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洪水影响评价审批、节能审

查）：于 6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下达批复（较承诺时限压缩 1

个工作日）。

（4）“多勘一踏”：与“多评一表”同步完成。

3、施工许可阶段（审批总时限为 18个工作日）：

（1）建筑施工许可证核发：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（较

承诺时限压缩 1个工作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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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：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。

4、竣工验收阶段（审批总时限为 15个工作日）：该阶段由

住建部门牵头实行联合验收，可并联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核验（建

设用地检查核验）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、人防工程竣工验

收备案、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竣工验收备案等事项。

（五）建立项目审批情况专报制度

市审批局对市本级重点项目及实施单位进一步分类梳理，落

实重点项目“台账式”管理。及时跟进市本级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办

理进度及审批情况，每周梳理形成市本级投资项目前期推进及审

批情况专报，及时报送市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

领导审阅，同时报送市发改委等监管部门和建设单位，为市委、

政府掌握项目推进情况提供决策依据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担当。畅通重点建设项目审批绿色服务机制，

确保项目早“落地”、早“投产”、早“见效”，是贯彻落实市委、政

府决策部署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加快重点建设项目落地实施、助推

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，各相关部门、局相关业务

科室及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主体责任，落实审

批协同机制，统筹推进建设项目审批工作。

（二）积极主动作为。进一步明确局相关业务科室在审批服

务、组织协调、工作落实等方面的职责。业务科室及审批人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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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打造政务服务“简易办”高地为契机，靠前服务、主动作为，在

服务重点建设项目上狠下功夫，为创新落实重点建设项目审批绿

色通道服务机制提供更加优质、高效、便捷的审批服务。

（三）严肃责任追究。局领导及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要切实

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审批工作的督促检查，全力加快项目前

期审批进程，确保项目及早落地建设。对工作中因消极怠慢、相

互推诿、责任不落实、履职不到位等影响项目审批进度的，或项

目单位进行有效投诉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公开

通报并严肃处理，结果纳入年终考核奖惩。


